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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刚入职就怀孕， 单位一得到消息就以 “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 孕妇给单位领导打
电话请假， 没想到想回单位上班时被指 “旷工” 遭开除； 产妇多次要求回岗上班， 却被经理质问 “你刚生完
孩子， 上什么班？” 此后， 其又因不到岗被辞退……这种侵犯女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并非个案。

近日， 经过对工会调解和法援案件进行筛选，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权益工作部、 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与 《劳动午报》 共同推出 “2018年北京工会维护女职工权益十大案例”， 代理人、 调解员对这些案
件逐一评析， 以期帮助女职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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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7年4月，张某入职北京某科技有限

公司，岗位是保洁员。 双方签订书面的《非
全日制用工合同》， 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
24日至2018年4月23日。 合同约定：张某工
作时间为早上6点到10点上班，合同到期甲
方（公司）没有通知乙方终止合同的，合同
自行延续，延续期限为一年等内容。

2018年3月14日张某发现自己怀孕，她
没有主动告知公司。同年7月26日公司发现
其怀孕，27日公司人事通知张某到财务部
领取工资并通知她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张某不满公司解聘的行为， 来到调解
中心申请调解， 并要求确认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行为违法， 要求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

险，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等。西城区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受理了她的申请。

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适
用劳动合同法。 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双方的
用工关系。

处理结果：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于当天履

行，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适当的经济补偿。

案件评析：
本案中， 张某与公司之间建立的是非

全日制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
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
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
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

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形式的用工关
系，雇佣双方也是劳动关系。

然而这种劳动关系具有特殊性， 这表
现在1、 雇佣双方可以订立口头协议；2、任
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劳动合
同；3、 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金。 4、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
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
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
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在该种用工形式中， 合同双方可以随
时终止用工关系， 劳动合同法中一些保护
女职工利益的规定， 在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无法适用，因此，女性劳动者要谨慎与用人
单位建立这种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女职工应慎重签订非全日制用工合同 推荐单位： 西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 王天任

基本案情：
张女士在某外资企业企划业务部任

职， 2015年职位级别由S1升级为S2， 工资
按最低档9000元发放。 2018年6月张女士
发现该公司的Ｓ2级别的最低档工资早已于
2017年度由9000元调整为10000元 ， 但自
己的工资却一直是9000元， 于是向人事部
门提出 ,要求公司按调整后的工资标准发
放工资 ， 并补齐自2017年之后的差额部
分。 公司称是根据员工的综合考评决定个
人薪酬， 拒绝按调整后的工资标准发放且
不同意补发， 张女士请求工会介入。

经过工会及律师再三与公司沟通， 详
细阐述相关法律。 公司同意自2018年1月1
日起对该员工的工资额调整到S2资格级别

的工资下限 ,并补足工资差额。 工会将公
司总经理的复函内容告诉了张女士， 她表
示同意公司的处理方案。

处理结果：
公司与员工达成调解协议： 自2018年

1月 1日起按 S2级别工资下限补足工资
差额。

案件评析：
该起案例是典型的违反 “同工同酬”

的案例， 同时也是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的成功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工资分配应当遵循
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
的适用条件为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内

容相同、 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与别
人同样的劳动工作量、 同样的工作量取得
了相同的工作业绩。 但是 “同工同酬” 不
等同于相同岗位、 等额薪酬。 用人单位可
以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
益， 制定职位级别工资体系， 同一岗位同
一级别进行细化， 规定级别工资的下限和
上限。 只要公司将员工的岗位级别调整到
相应的级别， 至少应按该级别的下限工资
发放， 但公司却是按照低于同岗同级别的
工资下限发放。 另外本案中员工的工资是
按照公司2017年度级别工资调整前的下限
发放的， 在2017年调整下限后仍没有按新
的调级标准执行， 违反公司制定的薪酬制
度 ， 工会依据以上意见向公司出具告知
函， 得到了公司的认同。

女职工申请“同工同酬” 工会帮忙达成愿望 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 孟令超

基本案情：
陈某于2017年3月16日入职某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岗位为英语老师。 2017年8
月， 陈某发现怀孕， 向单位告知情况。 单
位给予了陈某孕期待遇 。 2018年2月底 ，
陈某生育后开始休产假。 陈某生育后， 因
为身体底子弱 ， 产后需要到医院进行调
理 ， 产假结束后亦未能及时回到公司上
班， 并向公司提出病假申请， 履行了请假
手续。 2018年7月， 陈某休完产假和病假
回单位上班。 2018年10月22日， 陈某以公
司未足额支付其工资， 并未足额支付其生
育津贴为由， 通知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随
后陈某提起本案。

据陈某提交的2018年1月至11月的银
行流水单显示 ， 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7月2日后未按时足额支付陈某工
资。 陈某提出申请要求某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9月7日生育
津贴共计 18561.81元 。 调解员在调解期
间 ， 公司说陈某入职后 ， 刚培训完就休
假 ， 导致公司客源流失 ， 产生了不少损
失。 因此公司不愿及时发放工资及生育津
贴。 双方积怨已久， 关系紧张。

处理结果：
本案经过调解员调解， 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 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
25日前向陈某支付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
9月7日生育津贴18561.81元。

案件评析：
本案中， 陈某于2017年3月16日入职

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双方签订劳动合
同。 随后， 陈某向公司申请休产假。 在陈
某休产假期间 ， 单位应当按时支付陈
某的生育津贴。 法律只规定了产假的下
限， 并没有规定产假的上限。 因此， 陈某
在生育后， 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及时回到岗
位上工作， 并不必然认定陈某系旷工。 公
司以此为由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行为系
违法。

生育津贴案件关系到女职工的合法权
益 ， 海淀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调解
员十分重视， 多次联系陈某与某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 使
原本尖锐的公司与员工矛盾得到有效缓
和。 最后， 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某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当场向陈某支付生
育津贴。

刚入职女职工怀孕请假 单位应足额发工资 推荐单位： 海淀区总工会 调解员： 董梅

基本案情：
女职工张某2016年3月17日入职北京

某公司， 从事会计工作， 后怀孕回老家生
产， 产假期间为2018年3月19日至2018年8
月8日。 张某怀孕期间查出体内有结石、肾
积水， 生产后因长期插输尿管导致感染发
热，产假结束后无法返京上班，于是请病假
三个月，期间某公司按照病假发放工资。三
个月后张某表示病情仍未好转， 继续请病
假。 某公司认为张某交来的假条都是同一
个医院同一个理由开出的， 有故意不回京
上班的嫌疑，因此未批准张某病假，而是按
照事假处理。张某不服，委托其丈夫申请仲
裁， 请求单位支付2018年11月20日至2019

年1月20日工资6283元及产假期间生育津
贴20000元。

处理结果：
经过调解员沟通， 公司表示张某产假

期间已经按月正常发放了工资， 生育津贴
报销回来后的差额也一次性支付给了张
某。 张某承认自己对生育津贴的法律规定
有误解，放弃了这部分诉求。公司最终接受
了调解员的意见，签订调解书，并在签订调
解书当日给张某转账支付了病假工资。

案件评析：
这是一起因女职工在产假结束后休病

假引发的纠纷。 若女职工恰恰在产假期间

或者产假结束后生病需要休息治疗， 用人
单位也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医疗期待遇，支
付病假工资。

本案中单位错误的计算了劳动者的医
疗期间， 并以同一家医院开具的同一理由
的病假条为由， 不予认可， 直接将病假改
为事假不予发放工资， 违反了法律规定。
实践中 ， 很多单位对劳动者的病假条存
疑， 甚至主观武断的表示不认可劳动者的
病假条 ， 拒发工资 。 这样的做法过于武
断， 也给企业本身增加了违法风险。 如果
劳动者确实开具了病假条， 只要是合法设
立的医疗机构开具的， 除非单位能够证明
为虚假假条， 否则单位就应该给予员工病
假待遇。 （下转第11版）

职工产假后交病假条继续请假 单位应发病假工资 推荐单位： 朝阳区总工会 调解员： 杨维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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